     昆区卫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开展公共场所卫生专项监督检查

[bookmark: _GoBack]2021年是包头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年，昆区卫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承担着辖区内“四小”行业的监管工作。按照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（2014版）》以及上级文件要求，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工作，昆区卫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了公共场所卫生专项监督检查。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从2021年3月份开始持续至今，先后开展了拉网式摸底监督检查，全覆盖细化监督检查，以及围绕问题单位重点督查、重点路段单位强化监督检查三个阶段。
辖区公共场所共计1100余户，经过第一、二阶段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公共场所基本能够做到公示基本情况、亮证经营、从业人员持证上岗、消毒保洁设施正常使用、落实疫情防控措施、张贴禁烟标识。但也存在个别场所防蝇等病媒生物设施不到位、消毒记录不完善、消毒设施有损坏等的情况。针对专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以及创卫督查专报中通报的问题，我队及时开展以围绕问题单位、重点路段单位为重点的强化监督检查及督查落实工作，要求问题单位立即整改，整改到位后监督人员反复监督检查以达到整改后保持常态。同时将进一步以点带面推动公共场所卫生工作常态化。
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仍在进行中，我队将以创卫工作为契机，夯实公共场所卫生工作、疫情防控工作，使我区公共场所整体环境、卫生进一步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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